
林錫埼先生獎助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教師發表優秀期刊論文辦法 

 

96年 9月 17 日本系系務會議通過 

96年 12月 14日本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3月 16日本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3月 28日本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月 4 日本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11月 13 日本系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8條、第 11 條及第 12條 

110年 4 月 13日本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核備通過 

111年 10月 21 日本系系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3條、第 7條及附件 

112年 3 月 31日本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核備通過 

第 1 條  林錫埼先生為鼓勵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專任教師發表優秀期刊

論文，提昇學術研究水準，特訂定本辦法。 

第 2條  獎勵對象為本系專任教師。 

第 3 條  本系專任教師發表之文章經刊載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經濟學國際期刊分等表 A

級（含）以上期刊，得提出獎助申請。 

第 4 條  依本辦法提出之獎助申請，需經系主任自當年度未提出獎助申請之本系專任教師中

委任至少 3位委員，組成之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始頒給獎助金。 

第 5條  本辦法於每學年度第 1學期開放申請前 1 學年度之獎助，申請日期另行通知。 

第 6條  論文必須以本系教師之名義投稿，作者欄並應印有本系之字樣，以其他名義投稿者

不予獎助。 

第 7條  每位教師每學年度至多可申請獎助 3篇論文，獎助金額如下： 

一、受獎助論文發表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經濟學國際期刊分等表 A+級（含）以

上期刊，依下列方式給予獎助金： 

(一)受獎助人之論文為單一作者，可獲獎助金新台幣 8萬元整。 

(二)受獎助人之論文為合著，且為第一作者，每篇論文可獲獎助金新台幣 5萬元

整。 

(三)受獎助人之論文為合著，且為第二作者，每篇論文可獲獎助金新台幣 3萬元

整。 

(四)受獎助人之論文為合著，且為第三作者（含）以後，每篇論文可獲獎助金新

台幣 1萬元整。 

二、受獎助論文發表於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經濟學國際期刊分等表 A級期刊，依

下列方式給予獎助金： 

(一)受獎助人之論文為單一作者，每篇論文可獲獎助金新台幣 5萬元整。 



(二)受獎助人之論文為合著，且為第一作者，每篇論文可獲獎助金新台幣 3萬元

整。 

(三)受獎助人之論文為合著，且為第二作者，每篇論文可獲獎助金新台幣 2萬元

整。 

(四)受獎助人之論文為合著，且為第三作者（含）以後，每篇論文可獲獎助金新

台幣 1萬元整。 

第 8條  申請人應於申請截止日前檢附申請表（如附件）、論文抽印本、或接受刊登之證明（出

刊後應補送論文抽印本）及相關佐證資料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第 9條   同一篇論文以獎助一人為限；文章由數人合著者，優先獎助第一作者。 

第 10條  同一篇論文已獲得校內其他單位獎助者，不得再提出申請。 

第 11條  本辦法獎勵經費來源為林錫埼先生捐款，依捐款人意願，得機動調整獎助名額及金

額，或停止受理申請。 

第 12條  本辦法應經系務會議決議提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林錫埼先生獎助國立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教師發表優秀期刊論文 

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職稱  

期刊論文 

基本資料 

論文題目  

 

 

期刊名稱  

卷期  起訖頁數  

出版(或預定

出版)日期 

 ISSN  

出版者  出版地  

作者資料 合著作者 □是        □否(即為獨立作者) 

通訊作者 □是        □否 

作者順序 □第 1 作者  □第 2 作者  □第 3 作者 

□其他____(請以數字表示) 

期刊類別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經濟學國際期刊分等表 A+級(含)以上期刊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經濟學國際期刊分等表 A 級期刊 

應附文件 □申請表 

□論文抽印本  或  □接受刊登證明及論文(出刊後應補送論文抽印本) 

□相關佐證資料 

同一篇論文 □第 1 次申請本項獎助 

□無□有其他合著者申請本項獎助 

同一篇論文

已獲校內其

他單位獎助 

□無 

□有 

本人聲明 □本人願對本表所填內容真實性負責，並聲明所送論文為個人原創，並無抄

襲剽竊及違反學術倫理之情事，如有違反學術倫理規範疑慮者，依「國立

臺北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理案件處理辦法」處理，並

同意無條件繳回已支領之獎助金，絕無異議。 

申請人簽章  

 

 


